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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证券发行推荐书
一、本保荐人名称
二、本保荐人指定保荐代表人姓名
三、本次推荐的发行人名称
四、本次推荐的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的类型
五、本保荐人对本次证券发行的推荐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其他有关文件，本保荐人对发行人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认为：发行人所属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主营业务突出，在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且资产质量好，盈利能力强，未来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本保荐人同意推荐发行人增发A股并上市。 
六、本保荐人承诺 
（一）本保荐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发起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根据发行人的委托，本保荐人组织编制了申请文件，并据此出具本证券发行推荐书。 
（二）本保荐人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认为： 
· 符合证券公司发行上市公司的条件和有关规定

· 与发起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在业务等相互独立

· 公司治理、财务和会计制度等不存在可能妨碍持续规范运作的重大缺憾

· 高管人员已掌握进入证券市场所必备的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知识
· 第三章 保荐人关于本次证券发行的文件 证券发行保荐书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发行人及其董事在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与其他中介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四）本保荐人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 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 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 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监事、董事、经理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 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融资。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事项
	说明

	
	

	
	


本表后应附“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和“关于本次推荐说明“

本表在发行上市推荐时提交，作为申报文件的必备内容。

项目主办人，保荐代表人、内核负责人、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对本表和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予以确认，亲笔签名，保荐机构加盖公章

	项目主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内核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